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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既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也是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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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术界的共识。自然人接受教育不需要任何先验的理由和条件，只因为

是人，源于人的尊严就应该享有。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004年3月，又首次将“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了宪法修正案的第二十四条，列为第三十三条

第三款，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的理念和价值，为公民受教育权利作

为人权得到保障提供了宪法依据。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在立

法宗旨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标志着义务教育立法已由工具本位上升为权

利本位，由重视国家利益转变为强调公民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

育权利在义务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更彰显了教育的人权特性。特别是在

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今天，受教育权和学习权作为学习型社会中每一个公民

的基本权利，如何保障这一基本权利，是摆在国家、政府、学校、家庭和

社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的一项公益性、基础性、全

民性和全局性的事业，其普及程度和质量水平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而儿童作为义务教育的主体，也是受教育权利主体中最为庞大的、最为弱

势的和最需要保障的群体，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受教育权无疑又是

“重中之重”。

基于“受教育权利是人权”和“一切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的理念，尹力的这本《儿童受教育权：性质内容与路径》试图回答以下几

个问题：(1)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性质、内

容及其独特性何在？(2)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国家、学校、家庭和社

会在儿童受教育权利实现中各自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何种义务？(3)义

务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什么？(4)学习型社会中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学

习权应如何保障？(5)当儿童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获得补偿和

救济？本书从儿童与国家、学校、家庭和社会等权利相对方构成的法律关

系出发，综合教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和探讨。《儿童受教育权：性质内容与路径》共分七章，其中的基

本观点如下。



(1)受教育权利是人权谱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兼具积极权利和消

极权利双重特性。受教育权利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主要形成了公

民权说、生存权说、发展权说和学习权说四种学说。“学习权说”是学习

型社会中公民受教育权的应有之义，保障公民学习权应该成为学习型社会

教育法律与政策建构的价值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主要包

括请求权、福利权和自由权三方面的内容。

(2)从平等、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含义出发，结合义务教育的独特性，

确立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教育公平，并遵循教育机会均等、可选择

性和弱势补偿等原则。在当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教育公平的现实

诉求。

(3)国家在义务教育发展中负有首要责任。特别是在构建学习型社

会的今天，基于学习权之生存权、福利权和发展权的不同特性，政府的职

能应从直接的管理型政府向间接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即采用立法、行政等

多种方式，普遍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并向一切人开放，保证教育机

会均等。同时要加大对弱势群体教育和培训的扶持，努力向他们提供免费

的教育。还要大力发展社区教育，真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

点，只要想学习就能够学习。

(4)由于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权来自于国家的授权和父母与社会的委

托，学校、教师对儿童的发展负有直接教育责任。因而，学校必须改革现

存的弊端，确立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学校制度，并

逐渐建立开放的学校体系，扩大学生、父母和社会各界对学校教育的参

与，共同创设合理合法的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学校环境。具体到教育教学

的微观领域，通过确立以每“个”儿童为本的教育教学观，使学生受到

公平的、尊重的、安全的和适合其身心发展阶段的教育。

(5)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不仅有教育的义务，更具有“优先选择之

权”，孟母堂事件和个别学童“在家上学”现象正是这种自由选择权的现

实表征。基于父母教育权的自然权和基本权特性，有必要建立父母教师联



合会，明确父母对学校教育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提案发言权和共同决定

权。以消除“儿童人质论”对父母教育权行使的抑制。

(6)社会教育权作为先于国家的最原初的权利，在“市民社会一政

治国家”的二元框架下，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不断生成，社区的不断健

全和发展，社会组织和个人必将在儿童受教育权利实现中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2006年夏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取缔“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

学校”事件，在中国市民社会进程中具有标本性意义，体现了社会公众

和媒体对儿童受教育权利保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7)实体法所规定的儿童所具有的受教育权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现

实。如何在宣示权利的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途径，使儿童受损的权利及

时得到补偿和救济是保障儿童受教育权最为关键的一环。面对当前诸多受

．

教育权被侵害案例所揭示的学生申诉制度不完善、司法诉讼不畅等现状，

有必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将公民受教育权利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门审理教育行政诉讼的规定，并建立教

育公益诉讼制度，以使教育公共利益免受公权和私权的各方侵害。另外，

还应充分发挥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共同体在促进受教育权保障中的积极作

用，通过公民教育、扩大民众对教育诉讼过程的参与等途径，提高儿童及

其相关主体的权利意识，以构建全方位的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之立法、司

法和社会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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